
租賃/學生交通車 

 

新北市短期補習班及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(租賃)學生交通車申請程序暨應報文件 

應備證件 

(一式 2 份) 

檢核注意事項暨說明 

(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業者請將補習班字樣自行修改為中心名稱) 
備註 

1.申報備查函(1 份) □完成租賃後 15日內，報本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備查。 
※學生交通車分類如

下： 

一、第一類：載運

入國民小學前

之幼兒、國民

小學學生者。 

二、第二類：載運

國民中學、高

級中等學校學

生者。 

 

※隨車人員及車齡: 

一、第一類學生交通

車，每車隨車人

員至少 1人；車

齡:不得逾出廠

10年。 

二、第二類學生交通

車，每車得配置

隨車人員 1人；

車齡:不得逾出

廠 15年。 

2.新北市短期補習班租

賃(用)學生交通車申

辦表 

□為立案補習班。 

□需向合法汽車運輸業(公司或行號)承租。 

□填報行車路線(擇定安全地點供學生上下車)。 

□依類別配置隨車人員(應為成年)。 

3.新北市短期補習班學

生交通車及駕駛員基

本資料表 

□貼:行車執照(依限驗車)。 

□貼:駕駛執照(並依限審驗)；駕駛員具備: 

□1.具職業駕駛執照。 

□2.年齡 65 歲以下。 

□3.最近 6個月內無違規記點達 4點以上且 2年內無肇事紀錄、無兒童及少年

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1條之 1第 1項各款所定事項。 

□核章:補習班班印、負責人印章、駕駛人簽章。  

4.租賃契約書 

□可自行於本網頁(新北市社會教育資源網)下載範本，再將範本字樣刪除。 

範本種類: □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書    □小客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書 

□應載明交通車之使用及管理應遵守「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」及「汽車運輸

業管理規則」之規定。 

□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外，並得投保汽車乘客責任險及汽車第三人責

任險。 

5.租賃車合法營業執照 
(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) 

若能透過政府機關網頁查詢其相關資訊，免附。 

6.保險資料影本 

(有效日) 
□強制汽車責任保險□汽車乘客責任險□汽車第三人責任險 

7.駕駛員體檢表 

(限 1 年內) 

□公立醫院或勞保指定醫院健康檢查。 

□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4 條、第 64條之 1規定。 

□檢查項目請參本網址路徑/學生交通車駕駛人健康檢查時間及項目。 

8.切結書 

□駕駛員  □隨車人員 

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1 條之 1 第 1 項各款所定事項；另

駕駛員須符合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3 款規定。 

9.駕駛員無肇事證明書 
□中華民國汽車駕駛執照審查證明書(洽詢:監理單位)。/申請日:1 年內；肇

事紀錄，請提供全部資料。 

10.警 察 刑 事 紀 錄 證

明 書 (俗稱:良民證) 

□隨車人員     □駕駛員(補習班職員應附)     ＊最近 3個月內核發 

洽詢: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外事服務中心/TEL：(02)80725454分機 4091或新北市政府/便民服務 

/申辦 e服務/搜尋關鍵字:警察 

11.車輛照片 

□前後面、左右兩側各一張。 

□應於前後車窗及駕駛座左右外側標示清晰可辨識之補習班(中心)名稱、立

案字號、電話、載運人數。 

 

車輛內部要求: 

□(一)車輛內部（包含座椅數量、方向）、外部等請勿做任何其他改裝。 

□(二)車輛內部應設置合於規定之滅火器(請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條規

定) 

 

以上相關文件，請至新北市社會教育資源網下載表格: 

HTTPS://LLL.NTPC.EDU.TW/補習班/相關文件/學生交通車管理/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學生交通車申請及相關資料。(簡稱

本網址路徑) 

核發標章 

經本局核備後，核發「核備標章」，請貴班將「標章」（撕開正面透明膠膜）張貼於該車輛駕駛座

右前方擋風玻璃前，以示辨識；另請貴班隨車備妥備查公文、契約書及相關文件，於本府聯合稽

查小組攔查時，以茲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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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新北市私立○○○○短期補習班  函 
 

        地址：○○○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 

        聯絡電話:○○○○ 

        聯絡人：○○○○ 

        傳真：02-○○○○ 

 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密等：普通件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 

 

主旨：本班向○○○○○○○業者租賃學生交通車（牌照：○○○-○○○○）一部，並

檢附租賃契約書副本暨(輪調車輛)相關文件，如說明段，請備查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辦理。 

二、 檢附下列文件(一式 2份): 

(一)租賃(用)學生交通車申辦表。 

(二)學生交通車及駕駛員基本資料表。 

(三)租賃車契約書。 

(四)租賃車合法營業執照。 

(五)保險資料影本。 

(六)駕駛員體檢表。 

(七)駕駛人切結書及無肇事證明書。 

(八)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（包括 :駕駛員及隨車人員）。  

(九) 車輛照片。 

  

 

設立人：○○○ 

 

 
 

印
鑑 

印  班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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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                 短期補習班租賃(用)學生交通車申辦表  

班(中心) 址 
 (

標
示
駕
駛
座
兩
側/

立
牌) 

立
案
字
號 

□補習班: 

社補教社字第       號 

 

□課後照顧服務中心: 

新北府教社字第    

                號 

設立人/負責人 

 
電  話 

 

身分證編號 

(居留證號) 
 

租賃車輛之狀況 

□新簽約     □續約原車     □續約換車（原車牌號：           ） 

□第一類:載運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、國民小學學生者；車齡不得逾出廠 10年。 

□第二類:載運國民中學、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者；車齡不得逾出廠 15年。 

□承租(需求)輛，共計:       輛；出租公司供應(含輪調)，總計:         輛 

列出所有車輛牌號: 

租賃期間 

(與契約書一致) 

自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自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行 駛 路 線 
 

出租業者 

(公司) 

基本資料 

業者名稱  負責人  

地 址  電話  

合法 

營業證明 

□  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

□ 若能透過政府機關網頁查詢其相關資訊，免附。 

車輛資料 

牌照號碼  
(行照) 

載運人數  廠 牌  

出廠年月    年    月 車 齡  
依法汰換/

廢止日期 

□屆滿 10年:  年  日 

□屆滿 15年:  年  日 

附註 如承租車輛為 2輛以上或輪替時，應填車輛基本資料表如附表一 

駕駛員資料 

姓  名  
身分證 

號  碼 
 

年 

齡 

      

歲 
屆滿 65歲 

民國 

  年 月 

駕 照 

種 類 

□職業小客車 

□職業大客車 

聯 絡 

電 話 
 

＊切結書 

＊警 察 刑 事

紀 錄 證 明 書  

□已附 

□其他 

附註 如駕駛人為 2人以上或輪替時，應填駕駛人基本資料表如附表二 

隨車人員 

(非 1人，後附名冊) 

姓  名  
身分證 

號  碼 
 年 齡    歲 

聯絡電話  聯絡手機  
警 察 刑 事 紀

錄 證 明 書  □已附 

負責人/設立人 

簽 章 
 班主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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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______________短期補習班學生交通車及駕駛員基本資料表 

交通車車號: 

請  貼  行  車  執  照  影  本 

( 黏   貼   處 ) 

正面 

 

  

( 黏   貼   處 ) 

背面 

 

 

駕 駛 員 體 檢 資 料 

駕  駛  員  姓  名    體 檢 醫 院: 公立醫院或勞保指定醫院  

 到     職     日    請檢附體檢表一份  

最 近 體 檢 日 期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體 檢 項 目: 
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4

條、第 64之 1條 
 

最 近 體 檢 結 果  □合格     □不合格     

請  貼  駕  駛  執  照  影  本 

正面黏貼處   反面黏貼處 

 

 

 

請加蓋補習班、負責人及駕駛

員印鑑，檢具資料若有不實及

變造者，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

 

設立人用印 

設立人用印 

駕駛員用印 

班印 

駕駛員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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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  駛  員  切  結  書 

 
          □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駕駛員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□擬任職新北市                    短期補習班駕駛員 

                    □擬任                 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駕駛員 

 

，未違反「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」第 10條、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 81條之

1第 1項各款所定事項規定(即無違反下列行為)，特此切結，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一、 最近六個月內無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規記點達四點以上。 

二、 最近二年內無肇事紀錄（提供:中華民國汽車駕駛執照審查證明書）。 

三、 無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 81條之 1第 1項各款情事: 

(一)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條第 1項之罪、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之罪、兒童

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、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，經緩起訴處分

或有罪判決確定。但未滿 18歲之人，犯刑法第 227條之罪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二) 有性侵害行為，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、性霸凌、第 49條第 1項各款所定行

為之一，經教育主管機關查證屬實。 

(三) 有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擾、性霸凌、第 49條第 1項各款所定行為之一，教育

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予以解聘或解僱，並審酌案件情節，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

聘用或僱用。 

(四) 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兒童少年之虞，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職務。 

 

此  致 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住      址：  

身分證編碼：  

              設立人/(公司)負責人：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
       身分證編碼： 

 

 

 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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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  車  人  員  切  結  書 

 
          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□擬任職新北市                    短期補習班隨車人員 

                    □擬任                 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隨車人員 

 

，未違反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 81 條之 1 第 1 項各款所定事項規定(即無

違反下列行為)，特此切結，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一、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條第 1項之罪、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之罪、兒童及少

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、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，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

判決確定。但未滿 18歲之人，犯刑法第 227條之罪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二、 有性侵害行為，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、性霸凌、第 49條第 1項各款所定行為之

一，經教育主管機關查證屬實。 

三、 有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擾、性霸凌、第 49條第 1項各款所定行為之一，教育主管

機關認定有必要予以解聘或解僱，並審酌案件情節，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

僱用。 

四、 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兒童少年之虞，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職務。 

 

此  致 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住      址：  

身分證編碼：  

              設立人/負責人：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
       身分證編碼： 

 

 

 

 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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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                 短期補習班租賃學生交通車輛照片 

車號: 

車輛外部 

車牌、車窗標示清晰可識之學生補習班、中心名稱、電話、

載運人數，加註立案字號。 

車牌、安全門、車窗標示清晰可識之學生補習班、中心名

稱、電話、載運人數，加註立案字號。 

前 方 後 方 

駕駛座外側標示清晰可識之學生補習班、中心名稱、電話、

載運人數，加註立案字號。 

駕駛座外側標示清晰可識之學生補習班、中心名稱、電話、

載運人數，加註立案字號。 

左 側 右 側 

車輛內部 

照片清楚-辨識滅火器有效期限 

 

 

內政部登錄機構認可之車用滅火器 行車影像紀錄器(對車輛內外皆有監視功能) 

  

緊急求救設施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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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車輛基本資料表 

車輛資料 編號一 編號二 編號三 編號四 編號五 編號六 編號七 

牌照號碼        

出廠年月   年  月 年  月 年  月 年  月 年  月 年  月 年  月 

類別 
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汰換日期   年  月 年  月 年  月 年  月 年  月 年  月 年  月 

廠牌        

行照 

載運人數       位 位 位 位 位 位 位 

 

備    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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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駕駛人基本資料表 

 

駕駛人資料 編號一 編號二 編號三 編號四 編號五 編號六 編號七 

姓 名        

身分證號碼        

出生年月日 
  年 月 日 

 

年 月 日 

 

  年 月 日 

 

年 月 日 

 

  年 月 日 

 

年 月 日 

 

年 月 日 

 

滿 65歲 
  年 月 日 

 

年 月 日 

 

  年 月 日 

 

年 月 日 

 

  年 月 日 

 

年 月 日 

 

年 月 日 

 

職業駕駛 

□職業小客車

□職業大客車 

□職業小客車

□職業大客車 
□職業小客車

□職業大客車 

□職業小客車

□職業大客車 
□職業小客車

□職業大客車 

□職業小客車

□職業大客車 
□職業小客車

□職業大客車 

切結書 □已附 □已附 □已附 □已附 □已附 □已附 □已附 

警 察 刑 事 紀

錄 證 明 書  
□已附 □已附 □已附 □已附 □已附 □已附 □已附 

 

備    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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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駛座右側立牌範例 

 

 

 


